
西安工业大学 2025 年

第二次博士招生水平测试安排

一、参加水平测试考生范围

经“申请-考核”资格审查，考生未满足《西安工业大学 2025 年博士研

究生招生简章》(学术学位、专业学位）以及各学院（研究院）《博士研究

生招生“申请-考核”、硕博连读实施细则》中“申请-考核”要求的，须参

加相应的水平测试，水平测试通过后方可进入综合考核。

二、水平测试时间

经资格审查，部分考生须参加业务水平测试，名单见附件 5。

业务水平测试时间：2025 年 5月 30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8:30-11:30，时

长 3小时，满分 100 分。

业务水平测试地点：西安工业大学未央校区，具体地点见本人准考证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1.参加水平测试考生应及时查看《西安工业大学 2025 年第二次博士招

生水平测试考场规则》（附件 2）并按相关要求做好准备，按时参加。

2.考生在水平测试前须签订《西安工业大学 2025 年第二次博士招生水

平测试承诺书》（附件 3），水平测试当天交予监考老师。

四、违规处理

1.考生应认真阅读并了解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》。须

知晓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，组织作弊的；为他人实施作弊提供作弊器

材或者其他帮助的；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，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试题、

答案，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行为都将触犯刑法。

2.根据国家教育考试保密相关要求，水平测试试题及答题情况等均属于

机密材料。考生不得将水平测试相关内容及准考证等材料发布至网络平台或

泄露给其他人，违者按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等规定处理。

3.水平测试过程中有违规行为的考生，一经查实，按照《国家教育考

试违规处理办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》等规定，



取消录取资格，记入《考生考试诚信档案》。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，

入学后 3个月内，按照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有关要求，对所有

考生进行全面复查，复查不合格的，取消学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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